第4节 堤防及其他工程

1  施工测量监理实施细则

以堤防工程为例。

一、目的

为有利于堤防工程施工测量的实施和规范测量监理活动，依据工程施工承建合同、设计文件以及SL260一98《堤防工程施工规范》、SL52—93《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测量规范》等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范围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堤防工程施工测量工作的实施和监理工作。

三、职责

   （1）总监理工程师负责组织堤防工程中的施工测量监理。

   （2）项目监理工程师协助总监，负责组织实施施工测量的监理。

   （3）测量监理工程师是堤防工程测量专业监理技术责任人， 对测量的方案和现场实施进行控制，对测量的成果 （报告及现场标识）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要求的测量方法和成果提出处理意见，负责测量成果的验收工作等。

   （4）监理员在项目监理工程师的授权下，协助测量监理工程师对测量工作进行监理，对测量现场的控制网（站）、测量成果的标识（标桩、标点）等设施的保护和使用实施监理，参与有关测量成果的验收工作。

四、测量开工许可证申请程序

   （1）施工单位必须做好测量前的准备。

1）人员准备。施工单位的测量人员必须具有测绘工作的技术资质和相关工程的测量经验。

施测前必须将有关人员的资质、职称、本专业工作的简历列表报监理审查。

2）测量设备。施工单位必须备好适应本工程的测量设备。施测前必须把测量设备配置情况列表报监理审查（主要包括名称、数量、性能、精度、检校情况等），监理应到现场实地核验。

3）根据设计图纸资料及现场查勘资料，确认工程所应用的平面、高程控制网和控制导线、基准点（桩）的位置和状况，拟定施测方案，作出设计（含方案图）。在施测前应将有关情况编入工程测量技术说明书（包括控制网、施测方案、施测要点、计算方法和操作规程等）。

   （2）施工单位在准备施测前7d，应将包括4.l条所列各项内容及开工申请报告一式四份报监理站。

测量监理工程师应认真审核报告材料，并到现场核实实际准备情况，在3d内回复审签。审签意见包括“照此执行”、“按意见修改后执行”及“修改后重新报送”3种。除非接到的审签意见单审签意见为“修改后重新报送”，否则，施工单位在收到审签意见单后即可向监理站申请开工许可证。

监理站将根据施工单位实际准备工作情况，认为已具备开工条件后，将在接到申请3d内签发开工许可证。如果施工单位未能按期向监理站报送开工申请所必需的文件和资料，由此造成的

工期延误和其他损失，均由施工单位承担合同责任。

五、测量过程监理控制

   （1）施工平面控制测量技术要求。

1）平面控制测量系统应尽量布设成闭合导线，通视条件不好、难以形成闭合环的，可布设成复测支导线。导线测量的精度应不低于测量规范中二级导线的精度。

2）导线点应设在通视良好、地基稳固、易于保存的地方，最好是埋置混凝土桩，并有点位中心标志和科学编号。

    3）导线点间距以200～300m为宜。当施工单位不拥有测距仪或全站仪时，导线点间距不应大于l00m。

4）一般情况下，导线闭合差可通过简易平差处理。

   （2）施工高程控制测量技术要求。

    1）施工高程控制点，应按四等水准测量精度要求，以直接水准测量方法测定。

    2）水准测量线路应布设成闭合环，或进行往返观测。

    3）水准点位应设在地基牢固和易于保存的地方。能利用导线点同时作为水准点的，应尽量利用导线点，以方便使用。

    4）高程闭合差可采用简易平差方法处理。

   （3）施工平面控制和高程控制测量成果，必须报监理站审查，经监理站批准后方可使用。

施工单位应保护好所有测量控制点。如发现控制点遭受破坏，应立即书面向监理站报告，并根据施工需要，按测量监理工程师认可的方案局部恢复或整体重建。恢复或重建的控制测量成果同样须报监理批准。

   （4）施工放样测量。
    1）工程施工放样测量工作必须以监理批准的导线点、水准点为基准。凡不是以监理批准的控制点为基准所进行的测量工作及其成果资料，均视为无效。

2）施工单位任何测量数据都必须通过校核条件（如正倒镜读数、变动仪器高读数、移动尺子读数、复测、验算、对算等）进行自我校核。凡未经自我校核的测量、计算数据均视为无效。 
3）施工放样测量精度要求：

    ① 堤防工程基线相对于邻近基本控制点，平面位置允许误差土30～±50mm，高程允许误差±30mm。

    ② 堤防断面放样、立模、填筑轮廓，宜根据不同堤型相隔一定距离设立样架，其测点相对设计的限值误差，平面为±50mm，高程为±30mm，堤轴线点为±30mm。高程负值不得连续出现，并不得超过总测点的30％。

    4）每个单元工程的放样测量数据，必须及时报监理工程师审查、认证。

   （5）水下测量。
    1）水下抛石施工前和完工后，应按施工承建合同要求进行水下抛石区域的地形测量或横断面测量。
    2）水下地形测量的点位、方向角等参数的选择应与设计图纸上有明确数据的点位、断面、方向一致，以便比较。

    3）水下测量所采用的方法应经监理站认可。

4）水下测量成果资料须报监理站审查、认证。

   （6）工程计量测量。
    1）挖、填方类的工程测量控制断面应根据工程性质及地形特点，选择设计图纸有明确标识的点、线、面作为基本控制，在此基础上再适当增加（加密）控制断面，并按测量工程师和现场监理工程师的指示确定方案。

    2）各种工程量的测量报告必须包括原始状态图和施工后的状态图。施工前后的测量必须是相同的控制网站和相同的控制断面。

    3）上报的测量结果必须包括必要的、明确的计算式和结果。要图、式对应。

    4）各种计量测量的结果必须与“工程量核算与支付申请”同时上报监理站，监理站将在认真核实后才能予以签批。

（7）工程竣工测量。
    1）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须立即进行工程测量，测定竣工结构物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对于水下抛石工程，则须进行水下抛石区域的地形测量或横断面测量。

    2）工程竣工测量的精度，应不低于工程施工放样测量的精度。

    3）对于在施工图中平面位置以坐标表示的结构物，如浆砌石脚槽、浆砌石封顶、防渗墙等，在竣工图中其折点、端点位置必须以坐标表示（不能单纯以长度表示）。

    4）工程竣工测量图纸、资料必须报监理工程师审查、认证。

    六、测量质量控制

    （1）施工测量工作必须实行测量工作申报制度，做到正式测量过程公开。测量监理工程师应进行旁站监理，必要时应进行监理检测，并做好监理检测记录。

    （2）测量监理工程师应随时检查现场确定的测量基点（点或桩）的状态，必要时要求施工单位设置保护标志并要求施工单位复测。

    （3）施工单位的基准线复核测量资料、施工控制测量成果资料、水下测量资料及工程竣工测量资料应报测量监理工程师和监理站审核或认证。
    （4）工程放样测量资料和日常施工检测资料应报测量监理工程师认证。

PAGE  
2

